
本 地 漁 船 登 記  - 證 明 書 詳 情 變 更 通 知 書  

 

致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 

 

*本 人 ／ 我 等 ／ 本 公 司 ， 即 下 開 簽 署 人 ， 乃 本 地 漁 船 登 記 證 明

書 編 號       的 持 有 人 ， 現 報 告 由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起 ， 證 明 書

上 有 關 推 進 引 擎 的 詳 情 已 更 改 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( 編

號 :            )，並 同 時 向 署 長 交 付 本 地 漁 船 登 記 證 明 書 及 提 供 擁

有 權 證 明 書 及 運 作 牌 照 ， 以 核 實 上 述 詳 情 的 變 更 。  

 

*本 人 ／ 我 等 ／ 本 公 司 謹 此 聲 明，就 *本 人 ／ 我 等 ／ 本 公 司 所 知

所 信 ， 以 上 聲 明 及 所 提 交 的 一 切 資 料 均 真 確 無 誤 。  

 

 

證 明 書 持 有 人 姓 名 /名 稱   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 /商 業 登 記 證 號 碼 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#證 明 書 持 有 人 簽 署 :  X  

 

日 期 :   

 

通 訊 地 址 :   

 

聯 絡 電 話 :    

 

 

 
#如 屬 公 司 ， 請 加 蓋 公 司 印 章 、 提 供 公 司 負 責 人 姓 名 、 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 及 簽 署  
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 



 

投 寄 前 請 確 保 郵 件  已 貼 上 足 夠 郵 資  

 

申 請 人 必 須 簽 妥 證 明 書 詳 情 變 更 通 知 書 及  

夾 附 以 下 文 件 親 身 /寄 回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:  

1. 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(捕魚證)(正本) 

2. 船東身分證(副本) 

3. 海事處擁有權證明書(副本)(正面及背面) 

4. 海事處運作牌照(副本)(正面及背面) 

5. 海事處驗船證明書(驗船紙) (副本)(正面及背面) 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寄 ：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
 香 港 九 龍 長 沙 灣 道 三 零 三 號  

 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八 樓  

 牌 照 及 執 行 組 收  

請  沿  此  線  摺  疊  

請 在 此 封 口 寄 回 本 署 

投寄前請確保郵件 已貼上足夠郵資   

請  沿  此  線  摺  疊  

請在此 
貼上郵票 


